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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5]12号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实施
意见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

实  施  意  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根据住建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

（建保〔2013〕17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并轨后公共租赁住房有关运行管理工作的意见》

（建保〔2014〕91号）和《财政部关于做好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有关财政工作的通

知》（财综〔2014〕11号）等文件精神及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推进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和廉

租住房并轨运行（以下简称“两房并轨”）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统筹保障房源�

（一）两房并轨运行后，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资金为原廉租住房、原公共租赁住房的资金来

源渠道，包括商品住房开发项目按规定比例交纳的配建资金。原用于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资金，

继续用于并轨后在市场租赁住房的城镇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的租赁补贴。�

（二）市住房保障部门将历年通过新建、改建、收购、租赁等方式筹集的廉租住房统一并入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有关规定进行统一管理。廉租住房相关规划目标和年度计

划指标统一并入公共租赁住房规划目标和年度计划指标。以往年度开工仍在建的廉租住房项目，

可继续按廉租住房项目建设，建成后统一并入公共租赁住房房源。�

郴州市人民政府 长者版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html/5614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dtxx/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zwfw-new.hunan.gov.cn/hnzwfw/1/11/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jlhdl/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5623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zjcz/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index.html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flfg/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三）市住房保障部门采取多元化方式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鼓励购买适当面积的普通商

品房用作公共租赁住房，积极引入社会竞争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建设、管理。�

（四）经济园区、开发区和企事业单位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在分配入住前将分配方

案、拟分配入住对象资料及租金等情况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审查备案。�

二、对象梯度保障�

（一）并轨运行后，按照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符合规定

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无房人员以及其他需要住房保障的人员等不同的住房保

障对象进行公共租赁住房梯度保障。其中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居住在危房中的家庭、65岁以上老人、军烈属、三级以上残疾人员或重大疾病救助对

象、市级以上劳模、见义勇为人员、政府引进的特殊人才、因基础设施项目或市重点项目建设需

要征收住房人员等可以优先予以保障。�

（二）本市城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城市户籍家庭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也可以选择

申请租赁补贴。本市城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城市户籍家庭、符合规定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

来务工人员，按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申请实物配租。�

（三）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后，市住房保障部门应当根据房源交付规模、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与其他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轮候对象结构，统筹确定保障房源配租比例和房源分配方案，做到

公正、公开、公平分配。�

三、统一申请审核�

整合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工作，统一申请表格及受理审核文书样式。公共租赁

住房保障准入，实行街道办事处受理初审、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核、市住房保障部门核准的三级受

理审核机制。推行网上申请受理以及房产、公安、住建、民政、公积金、工商、金融、人社等部

门联审机制等，进一步畅通申请受理渠道，优化审核机制，提升服务水平。�

四、实行差别租金管理�

（一）两房并轨运行后，租金标准由市住房保障部门会同物价部门进行测算核定并向社会公

布，根据不同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实行合理分档、差别化管理和租金优惠

政策。�

（二）推进保障性住房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鼓励承租户采取银行（网银、手机银行）转

帐、POS机刷卡等方式缴纳租金。�

（三）租赁补贴标准以低保家庭为单位，经市住房保障部门审批后，由区住房保障部门负责

按标准发放。�

五、加强动态管理�

（一）已入住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仍按原租赁合同约定执行，合同期满、仍符合保障



分享：   

条件的，应重新签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原廉租住房承租对象不再符合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条件但符合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可继续承租原住房，但须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交纳

租金；原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对象符合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保障条件的，可以继续承租原住房并按

变化后的情况享受租金优惠政策。�

（二）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对象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市住房保障部门应当责令其

在6个月内退出，在腾退期内应当按市场价格计收租金；拒不退出的，按公共租赁住房退出管理的

有关政策执行。�

（三）配租对象分配公共租赁住房后，应当与市住房保障部门或其委托的运营管理单位签订

书面租赁合同，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合同中应包括房屋的位置、面积、租赁期限、租金数额、

维修责任、物业管理、履约保证金、退回公共租赁住房的情形等内容。�

（四）对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家庭户籍、人口、住房、收入和财产等情况，由住房保障部

门牵头，房产、公安、住建、民政、公积金、工商、金融、人社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同配合，建

立动态监测机制，严格退出管理，创新和畅通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渠道。�

六、工作要求�

（一）市住房保障部门负责全市两房并轨运行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负责市本级并轨后公共租

赁住房的管理工作。�

市发改、监察、财政、民政、国土资源、规划、住建、税务、金融管理、统计、公安等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并轨后公共租赁住房的相关工作。�

（二）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并轨工作的重要意义，准确解读有关政

策措施，为并轨工作有序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原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各县

市区及经济园区、开发区可参照执行。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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